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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8 年 6 月 18 日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 
 
 

第二十八届会议 

2018年 7月 9日至 12日，日内瓦 
 
 
 

西班牙代表团的提案 
 

秘书处编拟的文件 

 
 
 
 

1. 本文件附件中载有西班牙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对新技术和可专利性开展研究的提案，供在议程草

案第 6项“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下审议。 

2. 请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的成

员审议附件的内容。 

 

[后接附件] 

 

 

 

 



SCP/28/7 

附 件 

专利法常设委员会议程“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项下 

关于就新技术和可专利性开展研究的提案 

1. “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的议题自专利法常设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以来一直在议程上。 

2. 这些年来，秘书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创造性、公开的充分性、其他局工作成果的再利用、异

议制度、“专利质量”的概念等）。秘书处还组织了多次经验交流会。向大众公开的这些研究以及交

流会上所作的介绍，都有助于加深对与实体专利法密切相关的多个话题的认识。 

3. 近年来，技术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这一点迟早会体现在专利法中。作为这个领域唯一的多边

论坛，专利法常设委员会不能对这一现实视而不见，所谓的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正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4. 产权组织已经表现出对这一现实的体察，这一点从去年 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就可以看出，当

时 37 个知识产权局在报告中提到如何利用这些新技术开展管理工作。而且，产权组织总干事在 5 月

23日至 25日有关此议题的会议开幕时说，应努力探索如何在此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以避免重复劳动。 

5. 因此，本代表团认为，委员会关注这一问题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6. 所谓的“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难以更改的数据库技术，在专利界已经得到使用。我们有兴

趣了解可以在何种环境下使用这种新技术以及新技术与现状相比的优缺点。例如，用于决定现有技术

的内容，或者作为证明在先使用的手段，就可能的侵权指控作出辩护。 

7. 关于常说的人工智能（其他人更喜欢称为“超级软件”），它的使用将对现有技术的检索产生

影响，并影响到生产力的提高，这可能使有关方面得以完成对持续增多的专利申请的审查工作。 

8. 人工智能提出了一系列可能出现问题的情况，专利法迟早要面对，因为现有规则不足以应对这

种颠覆性的变化。许多问题是与人工智能和专利相关： 

 如果把人的数据用来开发人工智能并获得专利，对这些人有什么影响？他们是否有权获得

经济补偿？ 

 这个部门现有专利的法律寿命是否仍然足够长？专利制度是否必须加以修正，以满足这些

发明的需要？ 

 如何满足有关公开充分性的要求？对于有时用来表示“神经网络”的“黑匣子”，对它的

充分说明到何种程度才是必要的？ 

 应该如何界定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才能判定人工智能程序开发的发明具有创造性？ 

 由人工智能程序开发的发明，谁有权获得专利？是软件，程序的创造者，还是用户？ 

 这些由“人工智能”创造的发明是否应具有可专利性？ 

9. 为了解决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本代表团请求委员会的秘书处（如果可能，可在该领域著名专家

的协助下）就本提案第 6点至第 8点提出的所有或某些方面开展一项或多项研究。 

 

[文件完] 


